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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

政府自由贸易协定》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 

（2008 年 12 月 26 日海关总署令第 178 号公布，根据

2011 年 10 月 19 日海关总署令第 203 号《海关总署关于修改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

府自由贸易协定》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〉的决定》修

改） 

第一条为了正确确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

政府自由贸易协定》（以下简称《中国—新加坡自贸协定》）项

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，促进我国与新加坡的经贸往来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海关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》、《中国—新加坡自贸协定》的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我国与新加坡之间的《中国—新加坡自

贸协定》项下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管理。 

第三条从新加坡直接运输进口的货物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

其原产国为新加坡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税则》）中的《中国—新加坡自贸协定》协定税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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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新加坡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； 

（二）新加坡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，但符合本办法第五条、

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定的。 

第四条本办法第三条第（一）项所称“在新加坡完全获得或

者生产”的货物是指： 

（一）在新加坡境内收获、采摘或者收集的植物及植物产品； 

（二）在新加坡境内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； 

（三）在新加坡境内从上述第（二）项活动物中获得的产品； 

（四）在新加坡境内狩猎、诱捕、捕捞、水产养殖、收集或

者捕获所得的产品； 

（五）从新加坡领土、领水、海床或者海床底土开采或者提

取的除上述第（一）项至第（四）项以外的矿物或者其他天然生

成物质； 

（六）在新加坡领水以外的水域、海床或者海床底土获得的

产品，只要按照国际法的规定，新加坡有权开发上述水域、海床

及海床底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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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在新加坡注册或者有权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船只在公海

捕捞获得的鱼类及其他海产品； 

（八）在新加坡注册或者有权悬挂新加坡国旗的加工船上加

工、制造上述第（七）项所述产品获得的产品； 

（九）在新加坡收集的既不能用于原用途，也不能恢复或者

修复，仅适于弃置或者回收部分原材料，或者仅适于再生用途的

物品； 

（十）在新加坡完全采用上述第（一）项至第（九）项所列

产品获得或者生产的产品。 

第五条在新加坡经过实质性加工的货物，应当视为原产于新

加坡。 

本条第一款所称“在新加坡经过实质性加工”是指该货物符

合《中国—新加坡自贸协定》项下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。该规则

是本办法的组成部分，由海关总署另行公布。 

第六条除适用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货物外，新加坡非完全获

得或者生产的货物，如果其区域价值成分不低于 40％，应当视为

原产于新加坡的货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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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第一款中的区域价值成分应当按照下列方法计算： 

区域价值成分=货物船上交货价格（FOB）-非原产材料价格

货物船上交货价格（FOB）×100% 

其中： 

非原产材料价格，是指非新加坡原产材料的进口成本、运至

目的港口或者地点的运费和保险费（CIF），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

为生产原产材料而使用的非原产材料价值；生产商在新加坡境内

获得的非原产材料的价格不包括将该材料从供应商仓库运抵生产

商所在地产生的运费、保险费、包装费或者任何其他费用。原产

地不明的材料按照最早可以确定的在新加坡境内为该材料支付的

价格计算。 

本条规定中货物船上交货价格（FOB）和非原产材料价格的

计算应当符合《海关估价协定》及公认会计原则。 

第七条原产于中国的货物或者材料在新加坡境内被用于生产

另一货物，并构成另一货物组成部分的，该货物或者材料应当视

为原产于新加坡境内。 

第八条适用《中国—新加坡自贸协定》项下产品特定原产地

规则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确定原产地的货物，其生产过程中所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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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部分非新加坡原产材料未能满足该税则归类改变标准，但是这

部分非新加坡原产材料的价格未超过该货物船上交货价格 10%的，

该货物的原产地应当为新加坡。 

第九条下列微小加工或者处理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的确定： 

（一）为确保货物在运输或者贮藏过程中完好无损而进行的

处理； 

（二）包装的拆解和组装； 

（三）洗涤、清洁、除尘、除去氧化物、除油、除漆或者去

除其他涂层； 

（四）纺织品的熨烫或者压平； 

（五）简单的上漆及磨光处理； 

（六）谷物及大米的去壳、部分或者完全漂白、抛光及上光； 

（七）食糖上色或者加工成糖块的工序； 

（八）水果、坚果及蔬菜的去皮、去核及去壳； 

（九）削尖、简单研磨或者简单切割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160


